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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成立工会组织的批复 
 
 

 
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工会筹备委员会： 

报告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成立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工会。请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和《中国工会章程》要求，在党委领导

下，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小

组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3 日 

 

抄送：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党总支 

 


